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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21 年 3 月 9 日的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政府當局修訂《獸醫註冊條例》  

附表 2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當局修訂《獸醫註冊條例》(第529章 )("《條例》")
附表 2的建議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委員曾就建議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現行規管框架  
 
2.  《條例》旨在就規管獸醫外科學的執業、獸醫的註冊、註冊
獸醫專業事務的紀律管制及相關事宜訂定條文。香港獸醫管理局

("管理局 ")是根據《條例》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管理局的職權範圍
包括制訂和檢討註冊獸醫所需的資格標準、審查和核實申請註冊為

獸醫的人士的資格，以及處理違紀行為等職能。  
 
3.  根據《條例》第 16(1)條，任何人除非是已向管理局註冊的獸
醫並持有現時有效的執業證明書，否則不得在香港作獸醫外科學 1執

業或提供獸醫服務 2。《條例》第 25(1)(h)條訂明，任何人違反

                                                 
1 "獸醫外科學 "指 "獸醫外科和內科的技術與科學，包括： (a)對動物的疾病及

損傷的診斷，包括為診斷目的而進行的測試；(b)基於上述診斷而提供意見；
以及 (c)對動物進行的內科或外科治療，包括對動物進行外科手術 "。  

 
2 "獸醫服務 "指 "作出或執行任何作為或料理任何事務，而作出或執行該等作

為、或料理該等事務是屬於普遍接受的獸醫外科學業務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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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1)條，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1 年。儘
管有上述規定，根據《條例》第 29 條，列於《條例》附表 2 的人士，
在該附表所指的情況下，獲豁免而不受《條例》的條文管限。  
 
《條例》現行的豁免  
 
4.  根據現行《條例》附表 2 第 3A 至 3C 條的豁免條款， 3 非註
冊獸醫人士在註冊獸醫的指示及 /或監督下可以進行一些獸醫外科

學作為或提供獸醫服務，但不得包括診斷、開出藥物處方或進行外

科手術；亦僅可施用麻醉藥物以外的注射品或藥物。  
 
5.  根據政府當局於 2021 年 1 月向事務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隨着
香港城市大學 ("城大 ")成立獸醫學院，本港未來除了有從其他司法管
轄區獸醫院校畢業回港執業者外，同時會有由本地肄業的獸醫加入

執業行列。《條例》目前的豁免涵蓋範圍不足以覆蓋本地獸醫學生在

獸醫學學士課程中所需學習的所有獸醫外科學作為 (例如外科手術、
麻醉或其他《條例》附表 2 並無訂明的作為 )，若豁免的涵蓋範圍不
予擴大，本地獸醫學生無法在香港接受課程要求的所有獸醫作為的

培訓。  
 
6.  此外，如上文第 4 段所述，現行《條例》的豁免只容許進行
指明的獸醫外科學作為，當中並未包括所有獸醫科學的診斷或治療

程序。不少常見的程序未獲《條例》明文豁免，本地獸醫學生因而

不可進行實習。由於獸醫科學發展迅速，診斷和治療程序不斷推陳

出新，政府當局表示，《條例》現行的豁免不足，將阻礙本地獸醫學

生接受訓練時學習和應用新的獸醫學程序和技術。  
 
修訂《條例》附表2的建議  
 
7.  鑒於《條例》現行的豁免有所不足，政府當局建議修訂《條例》
附表 2，擴大現行豁免範圍。根據政府當局於2021年 1月向事務委員
會提交的建議，當局擬於附表2增訂一項新條文，容許在本港或管理
局認可的獸醫學校、學院或機構修讀全日制獸醫課程的任何人士，

在註冊獸醫的直接持續監督下進行獸醫外科學作為，以符合該獸醫

課程中的部分培訓要求。  
 
8.  政府當局進一步建議管理局應在《註冊獸醫實務守則》中訂
明，獸醫學生為動物作出任何獲豁免的獸醫外科學作為之前，必須

徵求動物主人的同意，以及註冊獸醫須就接受其直接持續監督的人

士所進行的獸醫作為負責。  

                                                 
3 現行豁免的相關條文載於政府當局就 2021 年 1 月 25 日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

的文件 (請參閱立法會 CB(2)599/20-21(02)號文件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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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的關注事項  

 
9.  在事務委員會於2021年1月25日舉行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
員簡介修訂《條例》附表2的建議。委員就建議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
注事項綜述如下。  
 
與修訂《條例》附表 2 的建議相關的關注事項  
 
徵求主人同意的擬議新規定  
 
10.  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修訂《條例》附表2，以容許獸醫學生
進行臨床實習的建議。部分委員察悉，獸醫學生為動物作出任何獲

豁免的獸醫外科學作為之前，必須徵求動物主人的同意。委員詢問，

獸醫學生在無法獲得主人的同意下，可否對沒有任何個別人士飼養

(即沒有主人 )的流浪動物作出獸醫外科學作為。  
 
11. 政府當局表示，獸醫學生在臨床實習期間通常需要照顧

寵物，例如貓狗。一般而言，如獸醫外科學作為是在私人獸醫診所

進行，可以在現場獲得主人的同意，讓獸醫學生在註冊獸醫監督下

向動物作出獸醫外科學作為。至於在城大的動物診所接受臨床培訓

的獸醫學生，由於用作臨床實習的動物由城大購入和擁有，因此在

這種情況下無須徵求主人的同意。  
 
監督獸醫學生所需的監察程度   
 
12. 有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作為對獸醫學生給予擬議豁

免的條件，註冊獸醫需作出何等程度的監察。政府當局表示，由於

獸醫學生可能需要進行獸醫作為 (例如外科手術及麻醉 )，其性質比現
行容許進行的作為更具侵入性，因此建議獸醫學生必須接受最高程

度的監察，而註冊獸醫亦須就接受其 "直接持續監督 "的人士所進行
的獸醫外科學作為負責。《條例》附表 2訂明， "直接持續監督 "是指
"由某人就如何執行某作為而給予的特定指令，而該人身在執行該作
為所在的處所內，以監察整個過程及在適當時提供協助 "。  
 
13.  有委員對給予獸醫學生的擬議豁免可能遭濫用表達關注。例
如，出於商業考慮，獸醫學生或會被要求代註冊獸醫在私人獸醫診

所進行獸醫外科學作為。政府當局回應時強調，由於個人聲譽在獸

醫業界非常重要，而在香港執業的註冊獸醫有優秀的專業水準，因

此註冊獸醫不大可能出於商業考慮而要求獸醫學生代其作出獸醫外

科學作為。漁農自然護理署至今並未留意到有這樣情況的任何投訴

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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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培訓及本地培訓獸醫的估計供應數量  
 

14.  有委員詢問，為獸醫學生擴大豁免的涵蓋範圍後，政府當局
會否訂立在本地設立的獸醫學校、學院或機構接受獸醫培訓的收生

及畢業生目標人數。  
 
15.  政府當局表示，城大2014年成立的獸醫學校每年錄取約20名
修讀 6年制獸醫學學士課程的獸醫學生。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學術機構
主辦的獸醫學課程架構相若，城大的獸醫學生須由課程的第五年開

始接受臨床培訓，在修讀課程最後一年亦須在不同地點 (例如城大的
動物診所、禽畜飼養場、水產養殖場及私人獸醫診所 )進行臨床實習。
預期約 100位學生會在約 5或 6年時間裡完全達到畢業及以獸醫身分
執業所需的能力水平。現時香港約有1 000名註冊獸醫。待城大的獸
醫學生畢業後，本地培訓的獸醫人數將佔全港註冊獸醫總數約十分

之一。相對於海外地方，香港合資格獸醫人數佔人口的百分比頗為

理想。  
 
 
近期發展  
 
16.  政府當局於2020年11月23日至2021年 1月22日就修訂《條例》
附表 2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工作。政府當局會在事務委員會於2021年
3月9日舉行的會議上，匯報公眾諮詢工作的結果。  
 
 
相關文件  
 
17.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3 月 3 日  



 
附錄  

 
政府當局修訂《獸醫註冊條例》附表 2 的建議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事務委員會  
25.1.2021 
(項目 VI)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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